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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４３

，

７５４

，

６１８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９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９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

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１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０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０４３

，

７５４

，

６１８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

，

２９６

，

２６０

，

１５９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３７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８７８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９

，

５１０

，

２０６ ３８３

，

４１２

，

２４７ ７０２

，

９２２

，

４５３ ３０．６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２４

，

２４４

，

４１２ ８６９

，

０９３

，

２９４ １

，

５９３

，

３３７

，

７０６ ６９．３９％

股份总数

１

，

０４３

，

７５４

，

６１８ １

，

２５２

，

５０５

，

５４１ ２

，

２９６

，

２６０

，

１５９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２

，

２９６

，

２６０

，

１５９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４

年年度，每股净收

益为

０．０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海泰东路

１２

号

咨询联系人：安艳清、孙娟红

咨询电话：

０２２－２３７８９７８７

传真电话：

０２２－２３７８９７８６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1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及转换业务

以及参加其相关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

证券

"

）签署的相关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5

年

4

月

22

日起，本公司增加广发证券为天弘安康养

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9

）（以下简称

"

天弘安康养老

"

）的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

定投

"

）及转换业务。同时，本公司与广发证券协商一致，决定自该日起，天弘

安康养老参加广发证券的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广发证券基金柜台交易平台、网上交易系统、手机证券委托软件申购、定投及转换天弘

安康养老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手机证券委托软件申购（含定投）天弘安康养老的，原申

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

4

折优惠，但最低优惠至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或为固定费

率的，不享受优惠，按原费率执行。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三、重要提示

1

、定投业务最低申购金额：投资者应与广发证券就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

款金额，最低每次不少于人民币

100

元（含），无级差。

2

、上述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间网上交易系统、手机证券委托软件的申购手续

费费率（含定投），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也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

基金申购费率。

3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

4

、上述相关业务的办理规则参照广发证券的规定。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400-710-9999

网站：

www.thfund.com.cn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575

网站：

www.gf.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自持有人大会计票日开始持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以下简称

"

天弘深成

"

）已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起至

2015

年

4

月

21

日

17

：

00

止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并表决天弘深成转型有关事项。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发布的《天弘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公告》，本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天弘深成自

2015

年

4

月

22

日（计票日）开始持续

停牌，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发布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www.thfund.com.cn

）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710-9999

了解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2日

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22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０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的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相关期货交易

所的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

具体交易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者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基金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

计算。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区间 费率

人民币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

人民币

１００

万以上（含），

５００

万以下

１．０％

人民币

５００

万以上（含） 每笔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注：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赎回，申请赎回份额精确到小数点

后两位， 每次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基金账户余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如进行一次赎回后基金账户中基金

份额余额将低于

１００

份，应一次性赎回。如因分红再投资、非交易过户、转托管、巨额赎回、基金转换等原因

导致的账户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之情况，不受此限，但再次赎回时必须一次性全部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用。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持有期限 费率

７

日以内

１．５％

７

日以上（含），

３０

日以内

０．７５％

３０

日以上（含），一年以内

０．５０％

一年以上（含），两年以内

０．３５％

两年以上（含），三年以内

０．２％

三年以上（含）

０ ％

注：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按照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 当转出基金申

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不含转出基金赎回费）计算的申购费用

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基金转换费的计算采取未知价法，

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补差费用

＝

转入基金申购费

－

转出基金申购费 ，如计算所得补差费用小于

０

，则补差费用为

０

。

转入基金申购费

＝

转入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如转入基金申购费适用固定费用时，则转入基金申购费

＝

转入基金固定申购费。

转出基金申购费

＝

转入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如转出基金申购费适用固定费用时，则转出基金申购费

＝

转出基金固定申购费。

净转入金额

＝

转入金额

－

补差费用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资产承担。

举例：

某投资者将其持有的上投摩根安全战略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份转换为上投摩根成长先锋基金， 上投摩根安全

战略份额持有期限为

２０

天，适用赎回费率为

０．７５％

。假设转换申请受理当日上投摩根安全战略基金的单位

资产净值为

１．００４

元，上投摩根成长先锋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

１．２８２１

元。上投摩根安全战略对应的申购费

率为

１％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基金对应的申购费率为

１．５％

。则

转出金额

＝ １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４ ＝ １０

，

０４０

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１０

，

０４０×０．７５％＝ ７５．３０

元

转入金额

＝ １０

，

０４０－７５．３０ ＝ ９９６４．７０

元

转入基金申购费

＝９９６４．７０／

（

１＋１．５％

）

×１．５％＝１４７．２６

元

转出基金申购费

＝９９６４．７０／

（

１＋１％

）

×１％＝９８．６６

元

补差费

＝１４７．２６－９８．６６＝４８．６０

元

净转入金额

＝９９６４．７０－４８．６０＝９

，

９１６．１０

元

转入份额

＝９９１６．１０÷ １．２８２１＝７

，

７３４．２６

份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关于基金转换的其他规则，适用本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公告及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办理程序及交易规则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贵宾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富城路

９９

号震旦国际大楼

２０

楼（

２００１２０

）

理财中心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 （

０２１

）

３８７９４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８７９９０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贵宾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七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层

１９２５

室（

１０００３３

）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６９１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６９１３８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贵宾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０１

号华润大厦

２７０５－０７

室（

５１８００１

）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６９００６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６９０１０４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交易系统

ｗｗｗ．ｃｉｆｍ．ｃｏｍ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５６５４

（

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法人代表：李建红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００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虞谷云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牛锡明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６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范一飞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７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７６１１１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９６２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８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９８９

号

４５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９８９

号

４５

层（邮编：

２０００３１

）

法定代表人：李梅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８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３８８２２４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电话委托：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国际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联系人：黄莹

（

９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３５８

号大成国际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０５

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３５８

号大成国际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０５

室（邮编：

８３０００２

）

法定代表人：许建平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９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联系人：李巍

（

１０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电话：（

０２１ 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全国）、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

１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祺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转

６１６１

传真：（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０１６１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１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林生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 袁长清（代行）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联系人：刘晨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１４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联系人：田薇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５３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５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６７５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联系人：魏明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１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联系人：李笑鸣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７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黄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１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１０－９５５５８

（

１９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法人代表：沈强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９５５４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０５７１－９５５４８

（

２０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和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

１

号楼

２００１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吴忠超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４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ｓｄ．ｃｏｍ

（

２１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２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长江证券客户服务网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２３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单丙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３２

传真：

０２１

—

２０６９１８６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４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３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５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２６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２７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楼

法定代表人： 凌顺平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８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２９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站：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３０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五栋大楼

Ｃ

座

７０２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０８

法定代表人： 吴雪秀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网站：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基金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的业务

范围不同，具体请咨询各销售机构）。若增加新的直销网点或者新的代销机构，本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敬

请投资者留意。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公司将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网站及客户服务电话、基金份额发售网点等公

布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亦可到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ｆｍ．ｃｏｍ

）等处查询。

２

、对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

务电话垂询相关事宜。

３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2日

关于新增渣打银行为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

并参加其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与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渣打银

行”）签订了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本公告之日起，本公司新增渣打银行为本公司旗下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渣打银行办理该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

业务。

有关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具体事宜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及

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同时，经本公司与渣打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参与渣打银行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详情如下：

一、优惠活动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起，活动结束日期由渣打银行另行公告。

二、费率优惠内容

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渣打银行新开定期定额申购计划的，由该计划产生的实际定期定额申购

交易将享受申购手续费

６

折优惠，优惠后基金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申购

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渣打银行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渣打银行提供的折扣费率办理。渣打银

行有权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渣打银行。

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ｆｍ．ｃｏｍ

）的上述基金《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３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渣打银行

客服电话：

８００８２０８０８８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４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ｆｍ．ｃｏｍ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结果公告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募集首日顺

利完成发售，有效认购申请金额为

２

，

５７５

，

６１３

，

２２３．８８

元，超过预定募集规模。根据《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认购申请采用

“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给予部分确认（末日为募集首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根据《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本基金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认

购申请确认比例结果为

７７．６５１４１０％

。

投资者认购申请确认金额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提交的有效认购申请金额

×

认购申请确认比例。

投资者认购申请确认金额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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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３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关于增加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补充通知的公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４

、本次股东大会新增提案一项，即第

１３

项议案《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该项议案已经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５

、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第

４

项议案《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未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

１９

号公司一楼讲学厅

３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蕴韶先生

６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７９

人，代表股份数量

２７２

，

６８４

，

６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９．６５２９％

。其中：

１

、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１３

人，代表股份数量

２１４

，

０２０

，

０８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３８．９７０７％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６６

人， 代表股份数量

５８

，

６６４

，

５７７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０．６８２２％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

７４

人， 代表股份数量

５８

，

９３４

，

７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０．７３１４％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２７２

，

５２２

，

０２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０４％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票为

１６２

，

６３７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３

，

００５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６％

。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２７２

，

５１５

，

１２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８％

；反对票为

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１％

；弃权票为

１６６

，

５３７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６

，

９０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１１％

。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２７２

，

５１５

，

１２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７８％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票为

１６９

，

５３７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６

，

９０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２２％

。

（四）审议未通过《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２８３

，

９８７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４１％

；反对票为

２１３

，

８２７

，

１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４１５６％

；弃权票为

５８

，

５７３

，

４８９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５８

，

５５５

，

５５７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１．４８０３％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２８３

，

９８７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８１９％

；反对票为

７７

，

３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１２％

；弃权票为

５８

，

５７３

，

４８９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８

，

５５５

，

５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８６９％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别决议，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２／３

）以上通过。该项议案未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

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２７２

，

５１８

，

１２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８９％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票为

１６６

，

５３７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６

，

９０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１１％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２７２

，

５１７

，

４２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８７％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票为

１６７

，

２３７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７

，

６０５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１３％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５８

，

７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１６２％％

；反对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票为

１６７

，

２３７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７

，

６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３８％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１４１

，

１４４

，

８８７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１７％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票为

１６７

，

２３７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７

，

６０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８３％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５８

，

７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１６２％

；反对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票为

１６７

，

２３７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７

，

６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３８％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关联股东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何

蕴韶先生、周新宇先生、程钢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５

年财务预算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２７２

，

５１７

，

４２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８７％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票为

１６７

，

２３７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７

，

６０５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１３％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２７２

，

５４３

，

０２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８１％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票为

１４１

，

６３７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２

，

００５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１９％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５８

，

７９３

，

１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５９７％

；反对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票为

１４１

，

６３７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２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０３％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孙公司广州合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２６６

，

５５９

，

５４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２４％

；反对票为

２５２

，

２８７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４５％

；弃权票为

１４１

，

６３７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２

，

００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３１％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５８

，

５４０

，

８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３１６％

；反对票为

２５２

，

２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２８１％

；弃权票为

１４１

，

６３７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２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０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关联股东程钢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

的表决。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别决议，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２／３

）以上通过。该项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

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孙公司广州天成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２６６

，

５３３

，

２４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２６％

；反对票为

２５２

，

２８７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４５％

；弃权票为

１６７

，

９３７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８

，

３０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２９％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５８

，

５１４

，

５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８７０％

；反对票为

２５２

，

２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２８１％

；弃权票为

１６７

，

９３７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８

，

３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５０％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关联股东程钢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

的表决。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别决议，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２／３

）以上通过。该项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

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２７２

，

５１１

，

６２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６５％

；反对票为

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９％

；弃权票为

１６７

，

９３７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８

，

３０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１６％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５８

，

７６１

，

７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０６４％

；反对票为

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８７％

；弃权票为

１６７

，

９３７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８

，

３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５０％

。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２７２

，

３９０

，

２３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２０％

；反对票为

２５８

，

０８７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４６％

；弃权票为

３６

，

３３２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５

，

９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３％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

５８

，

６４０

，

３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００４％

；反对票为

２５８

，

０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３７９％

；弃权票为

３６

，

３３２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５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１６％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别决议，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２／３

）以上通过。该项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

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胡志勇、徐爱民、王华东

２０１４

年度述职报告。胡志勇先生代表三位独立董事向本

次股东大会详尽汇报了各自在

２０１４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

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的情况。《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刊登于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王学琛律师、 韩思明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为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载有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1日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

法 律 意 见 书

致：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达安基因”或“公

司”）委托，指派王学琛律师、韩思明出席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 “《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达安基因《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等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达安基因本次股东大会所涉事宜进行了审查， 查阅了相关会议文

件，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达安基因本次股东大会公

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由达安基因董事会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召集，达安

基因董事会在《证券时报》及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在法定期

限内公告了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审议议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登记事项、投

票方式及程序等相关事项。根据控股股东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提交的《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提请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利润分配临时提案的函》，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在

《证券时报》及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增加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补充通知的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达安基因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在公司一楼讲学厅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何蕴韶先生

主持。达安基因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达安基因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

范性文件和达安基因《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１．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议案》

４．

《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５．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８．

《

２０１５

年财务预算议案》

９．

《关于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１０．

《关于参股孙公司广州合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议案》

１１．

《关于参股孙公司广州天成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议案》

１２．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１３．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二）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情形，但存在增加临时议案的情形。根据控股股东广州

中大控股有限公司提交的 《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提请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

东大会增加利润分配临时提案的函》，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在《证券时报》及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

增加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增加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

分配的临时提案》的议案。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增加临时议案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

性文件和达安基因《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投票人员的资格

经查验达安基因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报到名

册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所律师查实：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

７９

人，均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达安基因股东， 该等股

东持有及代表的股份

２７２

，

６８４

，

６５８

股，占达安基因股份总数的

４９．６５２９％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

１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１４

，

０２０

，

０８１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

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９７０７％

。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

６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５８

，

６６４

，

５７７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６８２２％

。

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所持有的股份为

５８

，

９３４

，

７９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７３１４％

。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达安基因《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就审议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逐项表决，表决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

本所律师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达安基因《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监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

结果。

（二）表决结果

经验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均经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达安基因股东大会的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７２

，

５２２

，

０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４０４％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６２

，

６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９６％

。

２．

《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７２

，

５１５

，

１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３７８％

；反对

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１％

；弃权

１６６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６１１％

。

３．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议案》

同意

２７２

，

５１５

，

１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３７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６９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６２２％

。

４．

《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

２８３

，

９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０４１％

；反对

２１３

，

８２７

，

１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８．４１５６％

；弃权

５８

，

５７３

，

４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１．４８０３％

。其中除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情况为：同意

２８３

，

９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８１９％

；反对

７７

，

３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３１２％

；弃权

５８

，

５７３

，

４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３８６９％

。

５．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２７２

，

５１８

，

１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３８９％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６６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６１１％

。

６．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２７２

，

５１７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３８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６７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６１３％

。其中除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

意

５８

，

７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７１６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６７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８３８％

。

７．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１４１

，

１４４

，

８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８１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６７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８３％

。其中除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

意

５８

，

７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７１６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６７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８３８％

。

８．

《

２０１５

年财务预算议案》

同意

２７２

，

５１７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３８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６７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６１３％

。

９．

《关于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同意

２７２

，

５４３

，

０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４８１％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４１

，

６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１９％

。其中除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

意

５８

，

７９３

，

１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７５９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１４１

，

６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４０３％

。

１０．

《关于参股孙公司广州合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２６６

，

５５９

，

５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５２４％

；反对

２５２

，

２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９４５％

；弃权

１４１

，

６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３１％

。其中除上市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

５８

，

５４０

，

８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３３１６％

；反对

２５２

，

２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２８１％

；弃权

１４１

，

６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４０３％

。

１１．

《关于参股孙公司广州天成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２６６

，

５３３

，

２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４２６％

；反对

２５２

，

２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９４５％

；弃权

１６７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６２９％

。其中除上市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

５８

，

５１４

，

５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２８７０％

；反对

２５２

，

２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２８１％

；弃权

１６７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８５０％

。

１２．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２７２

，

５１１

，

６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３６５％

；反对

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９％

；弃权

１６７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６１６％

。其中除上市公司

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

５８

，

７６１

，

７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７０６４％

；反对

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８７％

；弃权

１６７

，

９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８５０％

。

１３．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同意

２７２

，

３９０

，

２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２０％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９４６％

；弃权

３６

，

３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１３３％

。其中除上市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

５８

，

６４０

，

３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５００４％

；反对

２５８

，

０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４３７９％

；弃权

３６

，

３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１６％

。

上述议案第

４

、

１０

、

１１

、

１３

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第

１

、

２

、

３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２

项为普通决议案，第

７

、

１０

、

１１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第

１３

项议案为本次股东大会新增的议案，其与第

４

项议案均为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同一事项出现两种不同提案，由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选择其一议案进

行表决。上述第

１０

、

１１

、

１３

项特别决议议案已经由达安基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票的

２／３

以上通过，第

４

项特别决议议案未获通过；上述第

１

、

２

、

３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２

项普通决议议案已经由

达安基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１／２

以上通过。 关联方回避了关联交易

议案的表决。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达安基因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达安基因《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达安基因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

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达安基因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壹式叁份。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和本所律师签字后生效。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负责人：王学琛 王学琛

韩思明

二〇一五 年 四 月 二十一 日


